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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航新能源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被担保人名称：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

●本次担保金额：人民币 6,237 万元 

●本次担保为反担保。 

一、反担保情况概述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重机”或“公司”）

已为原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新能源”）

的全资子公司金州（包头）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州（包头）公司”）

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百灵庙支行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工商银行”）综合

授信额度内的 6,237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（保证合同：2016 年百灵庙（保）字-金

州第 002 号、固定资产借款合同：2016 年百灵庙（借）字-金州第 001 号），该事

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议案及公告内容详见公司刊登

在 2016 年 3 月 18 日的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相关公告。 

2019 年 7 月 9 日，公司与中航新能源签订了《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

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反担保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反担保协议》”），

双方约定由中航新能源为公司前述担保行为提供反担保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

二、《反担保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反担保的保证范围 

反担保范围：包括但不限于中航重机代金州（包头）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支

付的债务本金、利息、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、滞纳金、损害赔偿金等。 

（二）反担保的保证方式 

反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，中航新能源对反担保范围内债务的清偿与

金州（包头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。 

若金州（包头）公司无法偿还贷款导致中航重机需承担担保责任，中航重机

应及时通知中航新能源，由中航新能源于中国工商银行要求中航重机承担担保责

任之当日先行向中国工商银行支付中航重机担保项下需承担的款项。 

（三）反担保的保证期间 

保证期间为：与中航重机为金州（包头）公司提供担保的保证期间相同。如

果中航重机因履行相应的保证责任代金州（包头）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偿还相关

款项的，反担保期间应覆盖到中航重机最后一笔代偿款项支付之日起两年。 

（四）生效条件 

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《反担保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7 月 9 日 


